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资料登记表
	施工许可（分包）编号
	Xxxx
	工程名称
	Xxxxx工程

	建设（总包）单位（盖章）
	Xxxxx公司
	提交形式
	□ 现金

	施工（分包）单位（盖章）
	Xxxxx建筑有限公司
	
	■ 保函

	建设单位(总包单位)交款帐号和交款银行
	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银行
	交款金额
	Xxx万元

	施工(分包)单位交款帐号和交款银行
	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银行
	交款金额
	Xxx万元

	合同价金额
	Xxx万元
	是否结算
	是

	结算金额
	Xxx万元
	已付款金额
	Xxx万元

	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经办人
	张三
	经办人电话及身份证号码
	137Xxxxxxxx

440xxxxxxxxx

	施工（分包）单位经办人
	李四
	经办人电话及身份证号码
	134Xxxxxxxx

440xxxxxxxx

	取回保函理由
	已竣工，工人工资已付清

	提供的证明材料
	■施工许可回执或分包合同备案回执；
■施工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收款（除工程质量保修金外的应收款）发票复印件；

■施工合同原件（检查完毕后给予返还）

■建设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

■施工单位开具的拟取回保函申请 ；

■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开具的工程款支付证明；

■施工单位或分包单位开具的工资支付证明；

■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含分包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停工报告副本或双方签订的中止协议；

	业务办理中心初审意见
	 日期：

	建管科审核意见
	经办人：          日期：
	复核人：          日期：

	局领导意见
	日期：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虚假，受理机关可终止审理；如因虚假材料引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单位承担，与受理机关无关。本表一式两份，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一份，，区建设局财务科一份。
建设单位关于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的申请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Xxxxx公司    作为建设方的                                 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施工许可<分包合同备案>编号   xxxxx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我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已达合同要求，提供材料符合取回保函的相关规定。现我单位向贵中心申请取回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恳请准予办理。

                           法人签章：xxx

  单位盖章：

日期：x年x月x日
施工单位关于取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的申请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由我单位    xxxxx建筑有限公司        负责施工的                                  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施工许可<分包合同备案>编号   xxxxx ）已按要求向贵中心提交。目前工程施工完毕并已结算，并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提供材料符合取回保函的相关规定。现我单位向贵中心申请取回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保函），恳请准予办理。

                           法人签章：xxx

  单位盖章：

日期：x年x月x日
